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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获证单位证后监督检查细则

序号 检查项目 具体事项 检查方法
检查

依据
判定标准 处理措施

1 生产场所

*具有与所制造的计量器具相适应

的固定生产场所；

明确区分生产、检验、包装和储存

等区域。

异地组织生产的，需提交生产地在

管理部门备案的证明材料。

1.查看办公地、生产地是否与注册或备案地点

相符；

2.查看固定生产场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

的原始文件；

3.检查生产场所是否明确区分生产、检验、包

装和储存等区域；

4.异地组织生产的，是否具有相关证明材料。

《中华

人民共

和国计

量法》

《中华

人民共

和国计

量法实

施 细

则》

《计量

器具新

产品管

理 办

法》

《河北

省计量

监督管

理 条

例》

1.各项检查

事项均符合

要求，检查

结论为“合

格”。

2.一般检查

事项（不带*

号和带 1 个

*号的事项）

存在问题，

检查结论为

“ 存 在 缺

陷”。

3.重点检查

事项（带**

号的事项）

存在问题，

检查结论为

“不合格”。

1.对检查结论为

“不合格”的计

量 器 具 生 产 单

位，依据计量法

律、法规及规章

进行处理。

2.对检查结论为

“存在缺陷”的，

责令计量器具生

产 单 位 限 期 整

改；带*号的事项

应 依 据 计 量 法

律、法规及规章

进行处理。

3.鼓励企业积极

通过测量管理体

系认证，不断提

高 计 量 管 理 水

平、产品质量和

核心竞争力。

2 生产设备

*用于生产的各种设备的种类、数

量、准确度和性能等应能满足所制

造计量器具的生产和工艺要求。

1.检查生产设备配备是否齐全,设备性能是否

满足生产和工艺的要求；

2.检查生产设备的配备情况与一览表的一致

性；

3.根据一览表随机抽样若干种主要设备，检查

性能、状态的符合性。

3 检验设备
*具备计量检定所需的检测设备和

标准器具，并有效溯源。

1.检查检验设备一览表和产权或使用权证明

的一致性；

2.检查检验设备的检定或校准证书是否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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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项目 具体事项 检查方法
检查

依据
判定标准 处理措施

4 生产环境

1.各加工、装配和试验生产线工作

环境清洁，物料堆放整齐，标识

清晰;

2.零部件工序流转应有必要的工

位器具，防止磕、碰、划伤;

3.应满足相应标准及工艺技术文

件所规定的环境温度、湿度以及防

尘、防震、防锈蚀、抗干扰、防静

电等设备的要求，并应有相应的监

测设备和监控记录。

1.检查生产环境是否清洁，物品堆放是否整

齐；

2.检查零部件工序流转是否有必要的工位器

具；

3.检查防尘、防潮、防震、防腐蚀、防干扰等

设施及环境温度是否满足保护人身健康安全

的要求，是否符合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的要

求。

《中华

人民共

和国计

量法》

《中华

人民共

和国计

量法实

施 细

则》

《计量

器具新

产品管

理 办

法》

《河北

省计量

监督管

理 条

例》

1.各项检查

事项均符合

要求，检查

结论为“合

格”。

2.一般检查

事项（不带*

号和带 1 个

*号的事项）

存在问题，

检查结论为

“ 存 在 缺

陷”。

3.重点检查

事项（带**

号的事项）

存在问题，

检查结论为

“不合格”。

1.对检查结论为

“不合格”的计

量 器 具 生 产 单

位，依据计量法

律、法规及规章

进行处理。

2.对检查结论为

“存在缺陷”的，

责令计量器具生

产 单 位 限 期 整

改；带*号的事项

应 依 据 计 量 法

律、法规及规章

进行处理。

3.鼓励企业积极

通过测量管理体

系认证，不断提

高 计 量 管 理 水

平、产品质量和

核心竞争力。

5
人员配备

及培训

*有关技术人员具有可证明的能

力，以执行分配的任务。应规定所

要求的专门技能，制定教育培训计

划。单位应确保提供培训以满足已

识别的需要，保存培训活动的记

录，评价培训的有效性并予以记录。

1.对照企业人员名册或档案，检查人员资质证

明是否符合专业技术要求；

2.查看是否有年度培训计划，计划的内容是否

满足单位生产和管理的需要；

3.检查培训计划的落实情况和培训的有效性，

并查阅有关培训的档案资料。

6 型式批准

**生产的计量器具必须按规定取

得相应的型式批准证书。

*生产者应当在其使用说明书中标

注国家统一规定的型式批准标志

和编号。

1.检查计量器具是否取得型式批准证书；

2.如果原依据的型式评价大纲发生变化的，检

查是否按照新的大纲要求取得了型式批准。

3.是否按照规定标注型式批准标志和编号。

4.采用委托加工方式制造计量器具，检查被委

托方应当取得与委托加工计量器具相应的型

式批准，并与委托方签订书面委托合同。委托

加工的计量器具，应当标注委托方、被委托方

的单位名称、地址、被委托方的型式批准标志

和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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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项目 具体事项 检查方法
检查

依据
判定标准 处理措施

7
产品型式
控制

**如对原有产品在结构、材质、关

键零部件等方面做出重大改进的，

应进行产品的型式试验。如果型式

试验结果表明因上述改进而导致

性能、技术特征发生变更的应申请

办理计量器具新产品型式批准手续。

1.对照型式批准资料，检查产品在结构、材质

等方面是否做了重大改进；

2.如果有重大改进的，检查是否进行了型式试

验；

3.如果型式试验结果说明改进导致了性能和

技术特征发生变更的，检查是否重新办理了型

式批准手续。

《中华

人民共

和国计

量法》

《中华

人民共

和国计

量法实

施 细

则》

《计量

器具新

产品管

理 办

法》

《河北

省计量

监督管

理 条

例》

1.各项检查

事项均符合

要求，检查

结论为“合

格”。

2.一般检查

事项（不带*

号和带 1 个

*号的事项）

存在问题，

检查结论为

“ 存 在 缺

陷”。

3.重点检查

事项（带**

号的事项）

存在问题，

检查结论为

“不合格”。

1.对检查结论为

“不合格”的计

量 器 具 生 产 单

位，依据计量法

律、法规及规章

进行处理。

2.对检查结论为

“存在缺陷”的，

责令计量器具生

产 单 位 限 期 整

改；带*号的事项

应 依 据 计 量 法

律、法规及规章

进行处理。

3.鼓励企业积极

通过测量管理体

系认证，不断提

高 计 量 管 理 水

平、产品质量和

核心竞争力。

8 样机管理

产品样机应按要求由其生产单位

设计、制造，并妥善保存，保证封

存标记完好。其试验和检验、检定

数据应保存完整，型式批准证书和

样机试验报告保存完好。保存期

限：自停止生产该型式计量器具之

日起不少于五年。

1.检查产品样机是否按要求制造、封存；

2.检查型式批准证书和样机试验报告是否齐

全、完整；

3.检查样机设计、制造材料，试验、检验、检

定数据是否保存完整。

9 产品性能

**制造的计量器具必须经过检验，

保证产品计量性能合格，并出具产

品合格证，不得具备欺骗消费者的

功能。

1.对照销售记录、产品标准，检查出厂检验记

录和待出厂产品是否有出厂检验记录和出厂

合格证明；

2.检查计量性能和铅封、封缄等防护措施，看

封缄是否有效，是否具有不可重复使用和可清

晰辨别功能。必要时采取抽样检验方式验证产

品性能是否满足产品标准要求，是否具有欺骗

性功能；

3.检查产品是否安装计量器具铭牌，是否有诚

信承诺字样等；

4.检查产品是否有计量器具说明书，内容是否

齐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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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项目 具体事项 检查方法
检查

依据
判定标准 处理措施

10
测量管理
体系

鼓励企业通过测量管理体系认证。 查看证书等。 本项不计入检查结论判定事项。


